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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编号：临 2022-06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尔智家”）全资子公司青岛海尔

特种电冰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特种电冰箱”）拟以4,595.35万元收购海尔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海尔集团”）持有的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特塑

公司”或“标的公司”）30.23%股权，以9,968.37万元收购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卡奥斯股份”）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65.58%股权，以636.28万元收购青岛海尔工装研制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工装研制”）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4.1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海尔特种电冰箱的全资子公司，海尔集团、卡

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任何股权。 

 海尔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卡奥斯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尔工装研制为海尔集团实

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下

简称“《5号指引》”）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

定，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为公司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交

易实施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海尔特种电冰箱补充冰箱门体自制的能力，有利于本公司降低日常关

联交易、提升治理水平，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1093595051128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1886259043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18862590430
https://www.qcc.com/firm/dd88ae38cf1ddb5e1865f46d09014a5d.html
https://www.qcc.com/firm/4a7a22fddeb9ecf360831035bef7e9e0.html
https://www.qcc.com/firm/4a7a22fddeb9ecf360831035bef7e9e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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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尔特种电冰箱与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

研制分别签署《海尔集团公司与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

有限公司 30.23%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有

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65.58%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及《青岛海尔

工装研制有限公司与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4.19%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合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尔特种电冰箱拟以 4,595.35

万元收购海尔集团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 30.23%股权，以 9,968.37 万元收购卡奥斯股份持有的

青岛特塑公司 65.58%股权，以 636.28万元收购海尔工装研制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 4.19%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海尔智家全资子公司海尔特种电冰箱的全资子公司，海

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任何股权。 

本次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存在溢价。海尔特种电冰箱购买青岛特塑公司 100%股权的资

金不属于募集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本次交易有利于海尔特种电冰箱补充冰箱门体自制的能力，从而更好匹配特种电冰箱的生

产及质量工艺要求实现运营效率提升，有利于本公司降低日常关联交易、提升治理水平。对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收购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华

刚、邵新智、宫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中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具有进行评估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且评估方法、重要评估假设、计算模型所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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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折扣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合理；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况。 

（四）本次关联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生效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提交有关行政审批部门批准、征得债权人

同意及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等其它审批及其它程序。 

二、 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海尔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卡奥斯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尔工装研制为海尔集团实

际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5 号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交易对方为公司的关

联人，其相关情况如下： 

（二）关联人介绍 

1、海尔集团 

（1）海尔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尔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163562681G 

成立时间 1980年 3月 24日 

注册地址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 股份制 

法定代表人 周云杰 

注册资本 31,11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包含工业互联网等）；数据处理；从

事数字科技、智能科技、软件科技；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产品研发、销售与售后服

务；物流信息服务；智能家居产品及方案系统软件技术研发与销售；家用电器、电

子产品、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业用机器人制造；

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详见外贸企业

审定证书）；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成果的研发及转让；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海尔集团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的关系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518862590430
https://www.qcc.com/pl/p1043c32bb9294af5ab95259cc2d46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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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约 34%；公司与海

尔集团之间存在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现任董事邵新智于海尔集团担任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公

司现任监事会主席刘大林于海尔集团担任纪委常务副书记。 

除上述内容及其他已披露的信息外，海尔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海尔集团的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卡奥斯股份 

（1）卡奥斯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264825313E 

成立时间 1988年 6月 30日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工业园内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周云杰 

注册资本 63,19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从事工业自动化领域技术研发、技术咨询;电器、电

子产品、机械产品、通讯设备及相关配件、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范围经营);批发零售:国内商业

(国家禁止商品除外);医疗行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卡奥斯股份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卡奥斯股份同海尔集团及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约

34%；公司与卡奥斯股份之间存在日常关联交易。 

除上述内容及其他已披露的信息外，卡奥斯股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卡奥斯股份的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海尔工装研制 

（1）海尔工装研制基本情况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00007774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00007774
https://www.qcc.com/pl/p1043c32bb9294af5ab95259cc2d46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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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青岛海尔工装研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264809233L 

成立时间 1996年 5月 23日 

注册地址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 1 号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翟学英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家电生产工艺装备的研制、开发，塑胶、五金、配件、专用工具、专

用机械及新材料研制，技术服务。(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2）海尔工装研制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的关系 

海尔工装研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日常关联交易。 

除已披露的信息外，海尔工装研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海尔工装研制的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青岛特塑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李伟杰 

注册资本 8,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 4月 1日 

经营范围 
冰箱发泡门体总成生产及销售、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海尔集团 2,600.00 30.23% 

卡奥斯股份 5,640.00 65.58% 

海尔工装研制 360.00 4.19% 

2、本次交易系收购青岛特塑公司 100%股权，因此不存在其他享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0153669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0153669
https://www.qcc.com/pl/p6b1d76f0784341ba28e67fa218b0588.html
https://www.qcc.com/firm/dd88ae38cf1ddb5e1865f46d09014a5d.html
https://www.qcc.com/firm/4a7a22fddeb9ecf360831035bef7e9e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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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青岛特塑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50,668,484.44 元、净资产为

136,670,436.19 元；2021 年，青岛特塑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753,473,339.41 元、净利润为

10,367,061.02 元。以上数据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青岛特塑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52,991,343.33 元、净资产为

133,224,783.81 元；2022 年 1-6 月，青岛特塑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310,031,218.00 元、净利润为

5,884,702.54 元。以上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4、最近 12 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或改制情况 

青岛特塑公司在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本次交易评估的情况如

下：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东洲评报字【2022】第 1404 号），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5,200.00 万元。 

5、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青岛特塑公司权属关系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6、青岛特塑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四、 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2】第1404号）所载评估值为基础，经海尔特种电冰箱和交易

对方协商确定。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3、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评估报告结论依据市场法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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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假设： 

（1）基本假设 

①交易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假设。 

②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

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

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

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

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③企业持续经营假设：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

可预见的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状况不

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④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

持续使用。首先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

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2）一般假设 

①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政策等外部经

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

影响。 

②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

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③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税政策无重大

变化，信贷政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④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的相关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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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法评估特别假设 

①可比参照上市公司的案例，其股票的市场交易正常有序，交易价格并未受到非市场化因

素的操控。 

②可比参照的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是真实的，信息披露是充分的、及时的。 

5、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13,322.48万元，资产基础法下目标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13,000.21万元，评估减值322.27万元，减值率2.42%；市场法下目标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15,200.00万元，评估增值1,877.52万元，增值率14.09%。最终采用市

场法作为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即目标公司评估值为15,200.00万元。 

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根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海尔特种电冰箱和交易对方友好协商，海尔特种电冰箱收购青岛特

塑公司100%股权的价格为15,200.00万元，其中海尔特种电冰箱收购海尔集团持有的青岛特塑

公司30.23%股权的价格为4,595.35万元，海尔特种电冰箱收购卡奥斯股份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

65.58%股权的价格为9,968.37万元，海尔特种电冰箱收购海尔工装研制持有的青岛特塑公司

4.19%股权的价格为636.28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评估值为准，定价具有公平合理性。 

五、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根据海尔特种电冰箱与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具体如下： 

（一）协议主体和股权转让价格 

转让方：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 

受让方：海尔特种电冰箱 

交易对价：根据标的股权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海尔集团向海尔特种电冰箱转让

青岛特塑公司30.23%股权的价格为4,595.35万元、卡奥斯股份向海尔特种电冰箱转让青岛特塑

公司65.58%股权的价格为9,968.37万元、海尔工装研制向海尔特种电冰箱转让青岛特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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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股权的价格为636.28万元。 

（二）支付方式 

海尔特种电冰箱将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避免目标公司股权日后无

法过户损害公司利益，协议中约定了违约责任。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尔特种电冰箱尚未向

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支付股权转让款。 

（三）支付期限 

海尔特种电冰箱应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日”）起30日

内向交易对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四）交割安排 

海尔特种电冰箱与交易对方应共同促使标的公司在协议生效后30日内向工商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五）本次交易的条件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 

1、本次股权转让需取得转让方和受让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 

2、本次股权转让需取得标的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议批准； 

3、双方所作的陈述、保证真实、准确且完整； 

4、自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未出现导致标的公司及标的股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 

（六）协议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署、双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之日生效。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

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

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及任何

可预期的间接损失及额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费用、财务费用、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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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补足公司冰箱门体自制能力 

青岛特塑公司建于1999年，拥有先进的玻璃门自动打胶技术、FPA门壳自动化生产线、智

慧大屏门体、物联网冰箱门体、多门、六门等高端冰箱门体生产制造技术。青岛特塑公司主要

生产450L以上的电冰箱的门体，产品类型覆盖冰箱对开门、T型门、法式、多门等33个系列、

211个型号。 

海尔特种电冰箱通过收购青岛特塑公司，整合海尔集团内现有资源，有利于补足冰箱门体

的自制能力，从而更好匹配其生产及质量工艺要求，实现运营效率提升。 

2、增厚公司净利润、减少日常关联交易、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特塑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青岛特塑公司2021年净利润1,036.71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增厚公司净利润。 

青岛特塑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7.54亿元，收入来源主要是为公司提供冰箱门体 。本次交易

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减少日常关联交易，提升治理水平。 

海尔特种电冰箱收购青岛特塑公司100%股权的对价为15,200.00万元，与青岛特塑公司的净

资产的差异，在交割时会相应调整海尔特种电冰箱的净资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二）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 

（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新增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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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司披露之日，海尔智家不存在为青岛特塑公司提供担保、委托青岛特塑公司理财

的情形，亦不存在青岛特塑公司占用海尔智家资金的情形。 

七、 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青岛海尔特种塑料研制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华刚、邵新智、宫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

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中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具有进行评估的专业能力

和独立性，且评估方法、重要评估假设、计算模型所采用的非流动折扣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

估结论合理；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

的情况。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宜无需提交有关行政审批部门批准。 

八、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自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批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青岛塔波尔机器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海尔

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转让青岛海尔模具有限公司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公

司与海尔集团、卡奥斯股份、海尔工装研制及其下属公司间已经发生的新增非日常关联交易如

下： 

序号 关联交易描述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1 公司收购海尔集团持有的合肥海尔塑胶有限公司 17.81%的股权 2,968.97 

2 公司收购海尔集团持有的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0.78%的股权 1,229.28 

上述股权收购不存在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的情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合肥海尔塑胶有

限公司存在亏损的情形，主要因为受到疫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对其生产及销售有

一定影响，公司将通过加强市场开发，提升经营效率等措施来促进被收购公司业绩提升。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10935950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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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计金额与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19,398.25万元，未超过最近一期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0.5%，且最近12个月内累计发生的非日常关联交易未超过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净

资产的5%。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单独计算，以及上述合计金额及最近12个月公司发生的股权收购类非日常

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合并计算后的最高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香港上市规则》）分别超过0.1%

但低于5%，因此，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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